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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委員昭順：所以你們不排除要開放是不是？本席嚴正向你抗議。 

林院長全：至於您剛剛所提到的核災區部分，我相信不管是目前的檢驗，或者是未來的……，我們

還是會有一定的管制，不會沒有任何管制。 

黃委員昭順：你能不能跟我們保證絕對不會進來？院長，為什麼你的民調一直低？ 

林院長全：我應該這樣講，若要說到能不能進來，其實還是要以一定的科學評估做基礎。 

黃委員昭順：所以你們現在已經談了就對了？ 

林院長全：應該說科學評估沒有做成之前，我們就是維持現制，不會讓它們進來。 

黃委員昭順：你們談到哪一個層級，能不能在這裡告訴我們國人？ 

林院長全：沒有所謂談的問題，我們要做的是評估，對於目前…… 

黃委員昭順：你們已經在評估了嗎？現在評估的層級在什麼地方？ 

林院長全：我知道的是衛福部、農委會及原能會都有就…… 

黃委員昭順：全部都在評估？ 

林院長全：有就這部分做一些…… 

黃委員昭順：本席在這裡還是要向你提出最嚴正的抗議，如果你的民調要上來，如果你不能對美國

、對日本說 NO，只一味在立法院蠻幹…… 

林院長全：不會。 

黃委員昭順：我在這裡告訴院長，你的民調一定會被打到谷底。 

林院長全：我們所做的一定會跟別的國家制度對齊，不會比別的國家做的…… 

黃委員昭順：我們希望總統的黑手不要伸入行政院和立法院，讓我們大家能夠有討論的空間。 

林院長全：這部分應該和總統沒有什麼關係，這是我們的政策問題。 

黃委員昭順：在這裡再次向院長提出最嚴正的抗議和建議，以上，謝謝。 

主席：請施委員義芳質詢。 

施委員義芳：（11 時 4 分）主席、行政院林院長、各部會首長、各位同仁。本席仔細研讀院長最

近的施政方針，並聆聽了報告，對於營造安全家園及推動都市更新部分，本席略有同感，也相

當認同。但是這部分是屬於內政部和營建署的業務，此次本席就針對營造安全家園及推動都市

更新約略作一報告。「安心住宅計畫」是要透過興建、包租代營民間空餘屋以及容積獎勵等方

式，於 8 年內興建 20 萬戶只租不賣的社會住宅；其次是「住宅法」修正草案要把社會住宅提供

給經濟或社會弱勢者的比率，提高為 30%；再者是持續推動老舊建築物耐震評估補強，並調整

各項防災體系；還有在建築相關法規強化落實施工管理及監造；最後就是完備都市更新及都市

再生法制。 

有關維冠事件，本席想要請教部長，自 921 至 0206 這段時間造成很大的建築物傷亡事件，不

知道部長是否還記得這個事件？ 

主席：請內政部葉部長答復。 

葉部長俊榮：（11 時 5 分）主席、各位同仁。從 921 到 0206 是一段，另外一段是 0206 到現在，

委員講的是 921 到 0206 之間，因為 921 所造成的地震為我們帶來相當多對於建築安全的反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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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確實有做了一些努力，相關立法包括如何強化、監造及如何事權統一等等，但沒有如預期

能夠將制度完全做好。 

施委員義芳：從 0206 以後，國內的建築法規有做什麼改善？ 

葉部長俊榮：原來有些構想要透過修改建築法第三十四條、第五十六條及第七十條，當時其實也經

過行政院通過，後來也送到立法院，不過後來並沒有審議，整個修法就沒有完成。主要方向當

然是如何強化建築安全的管理，尤其是如何加強第三單位的查證，對於這方面的努力，目前並

沒有落地，但也是我們再來一定要努力、研議及推動的方向。 

施委員義芳：今天本席要以很沉重的心情向部長抗議，自以往迄今，國內私有建築物從來沒有落實

全程監造，也就是說，部長和我所住的房子都沒有經過全程監造的工作，完全暴露在一個危險

的環境裡。本席想就建築施工三級品管制度向部長報告，從這張圖表中，部長認為建築師的定

位在三級品管制度中應該是哪一級？ 

葉部長俊榮：建築師的定位應該是第一級。 

施委員義芳：建築師的位置是在第二級，第一級是屬於施工人員，但我不怪部長。國內這幾十年來

，二級監造已經被打亂了，在現有的機制之下幾乎沒有所謂監造體系。建築法第十三條「本法

所稱建築物設計人及監造人為建築師，以依法登記開業之建築師為限」，沒錯吧，部長？ 

葉部長俊榮：對，這是建築法第十三條五層樓為界的分野，確實是長期以來一直都有所爭議的問題

。 

施委員義芳：在過去建築物倒塌要追究責任時，監造就推給施工者，或推給業者，監造是一個模糊

的部分，所以今天本席才會提到這個。從今天我質詢了部長以後，再有建築物倒塌，如果是施

工的責任就應該由一級施工單位負責，如果是二級的責任，就應該由監造的建築師負責。因為

在建築法當中，監造沒有其他人了，對於這個條文的解釋是不是這樣子？ 

葉部長俊榮：對。 

施委員義芳：此外，本席也有義務替全國人民的居住安全把關，希望從今天部長回答以後，二級品

管能夠落實，因為在營建署的報告裡面，有關監造的部分，這幾十年來是不落實的，才會造成

一些傷亡的家庭對司法判決不相信，這部分我希望部長能夠確實把它做好。 

此外，我要談安家固園計畫，維冠大樓的倒塌造成 117 人罹難、500 多人傷亡。根據統計 88

年以前的建築物使用執照有 120 萬件，其中私有建築物有 76 萬件，以往公共建築物的耐震評估

大概有 40%左右建築無法達到耐震評估標準，這部分大概有 31 萬件。未來可能還會發生重大的

地震，也可能有建築物倒塌，從救災角度來看，今天一幢維冠倒塌，國內就動員好幾千人救災

，試問如果是 10 幢建築物倒塌的話，就會涉及國安方面的事情，不知道部長有什麼看法？ 

葉部長俊榮：確實，臺灣的地震頻繁，維冠的例子給我們很多警惕，但它只是一個個案，如果有更

多類似情形發生，我們當然必須注意。以現在的制度，委員剛才提到的安家固園計畫，是當時

回應 0206 維冠的作法，預定第一年就要八萬多幢，因為是採取鼓勵、補貼方式，所以執行率並

不是那麼高，大概只有 5%左右。現在問題是，我們要怎麼強化它的耐震檢查？有幾種方向，第

一個，維持既有的安家固園鼓勵性的作法，問題是有些人不願意，因為牽涉到屋況及對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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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施委員義芳：這是一個政策執行的問題。 

葉部長俊榮：對，所以它是相當困難的。另外一種就是，不完全以耐震檢查健檢的方式，除了公共

建築以外，我們覺得確實有危害之虞的私有建築，政府要怎麼樣主動介入？當然還有各種方案

，現在都在思考，只是說安家固園計畫是原來的政府所框定的做法，現在是這樣推動，但未來

有重新檢討、思考的空間，希望委員有好的意見讓我們在這個階段納入。 

施委員義芳：本席重申，現在我們是執政黨，任何重大計畫碰到困難，執政黨就必須解決，前朝無

法解決的問題，執政團隊要更謹慎評估、提出完整配套。 

葉部長俊榮：對。 

施委員義芳：前段時間，花次長提出買屋前要做健檢的事情，我想這是脫口而出的話，因為他沒有

顧慮到，第一、小老百姓要先提出 6,000 到上百萬的耐震評估費用。另外，這個做完以後，後面

還有補強的問題，也就是說他還沒有賣房子，就要先拿出補強跟耐震評估的費用，這情以何堪

？所以在政策還沒有形成的時候，我想我們的政務官不應該在外面亂講話。 

葉部長俊榮：委員說的沒有錯，我們現在是完整的研究各種可能方案，而且也要考慮到民眾比較擔

心的問題。另外，從公共安全的角度要怎樣強化。尤其是建築安全的強化。在這幾種思考之下

，要如何提出一個財務上可行的計畫。至於老屋以後要怎樣更新、改建，要如何活絡這些，也

是重要思考的部分，我們在做整體思考。 

施委員義芳：你要辦理耐震評估，就必須跟都市更新條例做結合，如果沒有辦法結合，這些老舊建

築是沒有辦法都更的。試想，一個退休人員住在公寓裡面，要背負後面的房貸，他是不願意的

。其次，他本來住的是 30 坪的房子，經過都更以後，有公共設施的問題，可能會變成二十幾坪

。此外，營造成本增加也會造成他的困擾，所以要讓耐震評估能夠順利進行，我想內政部在都

更條例的推展方面要加速。 

葉部長俊榮：委員非常專業，這方面的連動思考也是我們思考時要更謹慎、更完整的背景。 

施委員義芳：因為我看到院長提出要都市更新，所以未來內政部在都市更新部分要更加著墨，可以

嗎？ 

葉部長俊榮：謝謝委員的關心。 

施委員義芳：另外，時間有限，我要詢問有關土木包工業的議題。現在的土木包工業是在營造業法

管理之內，我想部長應該不太清楚，因為內政部營建署的授權，建築物的高度是授權給直轄市

、縣市政府做規劃。 

葉部長俊榮：是縣市政府訂定的。 

施委員義芳：在各縣市政府的規定裡面，本席告訴你一個數字，新竹市的建築高度可以到達 18 公

尺，18 公尺就是 5 層樓的建築，也就是說，只要一個土木包工業負責人，就可以一路的自己去

蓋，不用工程師，也不用品管師，也不用安衛師，一個負責人就可以了。以後如果部長要蓋公

寓或透天厝，土木包工業所建的危險建築物就在你家。這個問題本席曾多次徵詢營建署，都沒

有辦法獲得解決，他總是回答：這部分已經授權給各縣市政府處理。部長對有什麼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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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部長俊榮：營建署的回答是現狀，沒有錯！在制度的安排上是規定由地方政府自行律定。可是有

些縣市的要求比較高，像台北市的要求就比較高。不過，我們看這類問題，從個別縣市也許會

看出哪些地方不是很適合，但是從制度角度去看，我們還是要尊重地方。 

施委員義芳：18 公尺耶！18 公尺是 5 層樓，以後要蓋 5 層樓的公寓都不用工程師，只要一個土木

包工業負責人就可以了，你要去思考的是這個問題，不是授權的問題！ 

葉部長俊榮：對，所以剛剛講…… 

施委員義芳：無視安全，讓專業退位，這是很嚴重的問題。 

葉部長俊榮：所以我剛剛才講，就現在的理解，制度面的掌握就是尊重地方政府的各自決定。但是

中央政府還是要從果是否有過度偏頗的角度去注意，在基調上，我們不會把它拿回來由中央統

一來定。 

施委員義芳：這樣做會造成整個營造業的安全大亂，建築物的安全沒辦法確保，你知道嗎？ 

葉部長俊榮：我們來注意。 

施委員義芳：其次，有關於營造業管理，現在的營造業有甲乙丙級跟專業營造業、土木包工業，未

來是不是可能把土木包工業變成丁級營造？這樣的管理是綜合式管理，怎麼會有土木包工業的

亂象叢生，讓各縣市政府飽受壓力，才會訂出那個不合理的高度？ 

葉部長俊榮：委員的意見很寶貴，我們來研議思考好嗎？ 

施委員義芳：謝謝。 

主席：請楊委員鎮浯質詢，詢答時間為 15 分鐘。 

楊委員鎮浯：（11 時 19 分）主席、行政院林院長、各部會首長、各位同仁。首先，本席還是要表

示對院長的肯定和感謝，在院長上任之後，本席多次和你討論離島醫療後送直升機的問題，非

常感謝院長理性看待這件事情，並給予離島鄉親最大的支持，院長，您知道目前的進度大概到

什麼情況嗎？ 

主席：請行政院林院長答復。 

林院長全：（11 時 20 分）主席、各位委員。我知道目前已在進行招標，但是有一點時間上的落差

，當然空勤總隊還是要把中間這段過渡時間補起來，好像做到這個地步了。 

楊委員鎮浯：沒有問題，基本上，政策方向已經定了，事情也一直在軌道上追蹤，所以本席在此再

次感謝院長，因為這畢竟是多年來離島鄉親的痛，希望能夠在院長的手上得到解決。 

林院長全：我們一定會把它做起來，而且希望能夠有一個穩定、可靠的服務。 

楊委員鎮浯：除了這件事情感謝院長之外，也謝謝院長在上次莫蘭蒂颱風過境之後第二天就到金門

勘災，坦白講，就像本席常說的，作為行政院院長或主要的領導人到災區去，事實上會對災區

的居民產生一種心理安定的作用，同時對資源的分配也會比較有效。金門縣政府也提出了很多

這次受損的狀況送到各部會，我也希望院長多關心此事，對離島因為這次風災受損的部分，在

能力範圍內儘量予以補助，本席在此拜託院長。 

林院長全：好的，這部分我們會儘可能的從寬、從速來處理。 

楊委員鎮浯：謝謝院長。但是，院長，感謝和肯定之外，該批評的還是要。 


